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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申请对非移民身份的影响

有些非移民签证允许有移民倾
向，比如H-1B、L、O、P等签证。
有些则不允许有移民倾向，比如F和
J。职是之故，处于H-1B、L、O、P
身份的人提出移民申请，并不影响其
合法的非移民身份。那么，F和J身份
的人提出移民申请，会不会影响其身
份呢？如果有影响，会有哪些影响
呢？本文根据相关法律条文以及移民
局的说法和做法来回答这个问题。

一、 相关法律

与H-1B、L、O、P不同，移民
法明确规定F和J签证不得有移民倾
向。美国领事馆可以因签证申请人有
移民倾向而拒绝其F或J签证申请。对
此，无论领事馆、移民局，还是移民
律师，都没有争议。不过，同样是F
或J，如果这两种签证的持有人已经
进入美国，有效地维持自己的F或J身
份，并提出了移民申请，他们是否还
能继续维持自己的F或J身份呢？换一
个角度问，如果F和J身份的人提出移
民申请，是否自己的F或J身份就自动
终止了呢？这个问题不但在移民法
中找不到明确的答案，而且移民局对
此也没有前后一致的说法。不过，我
们可以在移民上诉委员会（Board of 
Immigration Appeals，简称BIA）的判
例中找到关键线索。

二、 上诉案例
移民申请对非移民身份的影响问

题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BIA在1975
判决的一个案例。本上诉案的事实大
致如下：一位外国学生在美国提出
移民申请，移民局认定其因移民倾向
而自动终止了他的学生身份。因移民
局的决定，这位外国学生在其移民申
请被否决后，无法保持合法的学生身
份，被移民局勒令立即离境。

BIA在判决中回顾了移民法在这
一问题上的演进。1952年颁布的移民
法明确规定，移民申请人一旦提出移
民申请，其非移民身份立即终止。但
是，1958年国会在修订移民法时，专
门删除了这一条文。所以，现在的移
民法中并没有条文规定，提出移民申
请便自动终止申请人的非移民身份。
由此，BIA断定，国会在立法时有意

允许非移民身份的申请人，包括学生
身份的申请人，在提出移民申请后仍
然保持其非移民身份。据此，BIA推
翻了移民局的决定，判定外国学生在
提出移民申请后可以继续维持学生身
份。按照移民法，BIA的判决对移民
局具有约束力。

三、移民局的做法
“9·11”之后，移民局为了加

强对外国学生学者身份的监管，起用
了SEVP系统。移民局的有关文件建
议，外国学生和学者在递交I-485后
继续遵守F-1或J-1的相关法律规定，
以便I-485被否决后能维持合法的非
移民身份。而且，移民局指示美国各
学校，即使外国学生和学者提出的
I-485申请被否决，也不能以此为由
在SEVP系统终止其学生和学者的F或J
身份。同时，移民局明确指示，如果
外国学生或学者的I-485申请已经被
批准，相关学校则必须在SEVP系统
终止其F或J身份。原因在于，如果申
请人的I-485已经批准，申请人就已
经成了永久居民，不再需要维持F或J
身份。 

四、 移民局的说法
尽管移民局在实际操作中大多能

够遵守BIA的判决，并在处理SEVP系
统时默认了外国学生和学者在提出移
民申请后仍然可以维持合法的F和J身
份，移民局却对这一问题有着前后不
一致的说法。

比如，在2008年2月，移民局官
员在一次与“美国移民律师协会”
（AILA）的对话中称，除了H-1B和
L身份之外，申请人一旦递交了I-485
申请，其非移民身份便自动终止。这
一说法令笔者不禁瞠目，在移民律师
界也引起不少波动。这种说法不但违
背移民法中关于O和P签证不受移民
申请影响的条文，无视BIA有关递交
移民申请后仍然可维持学生身份的判
例，而且也与移民局有关SEVP系统
运作对各学校所作的指示相左。

2008年5月，在笔者参加的AILA
与TSC官员的对话中，这一问题被再
度提出。经移民律师的一再质询，移
民局官员收回了2008年2月的不当说

法，转而表示：拥有合法非移民身份
的I-485申请人，如果在I-485申请被
否决时其非移民身份仍然有效，则可
以继续维持其非移民身份，直到其非
移民身份结束为止。虽然移民局的
修正说法中没有专门讲F或J身份的问
题，根据这一问题的语境、BIA的判
例以及移民局此前有关SEVP系统的
指示，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移民
局的修正说法适用于F和J等不允许有
移民倾向的非移民身份。

五、 律师的建议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基本

上得出一个结论，即外国学生和学
者在提出移民申请后，其F或J身份并
不自动终止。即使其I-485申请被否
决，如果在被否决时有合法的F或J身
份，他们仍然可以维持自己的F或J身
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F或J可以像
H-1B、L、O、P等身份那样无所顾
及地提出移民申请。我们建议，F和J
身份在提出移民申请前至少要慎重考
虑以下因素：

首先，F-1身份的移民申请人是
否需要OPT。上面的结论只是说，F
身份在提出移民申请后仍然可以“维
持”F身份。但是，移民局可以因移
民倾向否绝F-1提出的OPT申请。所
以，如果F-1学生需要用OPT工作，
则最好在OPT批准后再提出移民申
请。

其次，J-1身份的移民申请人是
否需要延期？J-1身份在提出移民申
请后，移民局可以因移民倾向否绝其
J-1的延期申请。所以，J-1身份在提
出移民申请前，必须对回国两年豁免
（waiver）、延期或转换成其他身份
等问题计划周密。

再次，F或J身份的移民申请人是
否需要在申请期间离开美国？F或J身
份在提出移民申请后，如果离开美
国，则因移民倾向而无法再以F或J签
证的身份回到美国。所以，如果F或J
身份的移民申请人需要在申请期间离
开美国，则最好等回到美国后再提出
移民申请，或先转成其他允许有移民
倾向的身份（比如H、L、O等）后，
再提出移民申请。

老王家几代务农，他小时常随父母到田里帮忙。一九九七年夏
季，老王在哥哥的帮助下来到美国德克萨斯州。初来时，老王只想通
过“刷盘子”、“当大厨”，攒下些积蓄，好回老家娶妻生子，最好
再置下几十亩地，“到时咱想种什么，就种什么。”来到德州后，他
看到大片土地肥沃的农牧场，馋得直流哈喇子。他一看到只长草不种
庄稼的闲地，就心痛不已：这帮德州红脖子真是败家子！从此老王平
时打工，工休时常开着哥哥送他的老福特到远郊的农场“溜达”。

机会永远只眷顾有准备的人。当年秋天里的一天，老王因车开得
太远迷路而幸运地发现了一大片荒地，粗略估算至少多达千亩。不
过，该地没有通常农牧场主圈起的栅栏。难道这是无主地？心痒难耐
的老王偷偷地种上了几亩蔬菜。因为土地肥沃，不到半年老王就颇有
收获。他私下托亲戚联系了一家专为中国城超市供应粮食蔬菜的批发
公司，一次卖掉所有蔬菜，挣了几千美元。老王尝到了甜头，又悄悄
开垦了几亩地。农艺精湛的老王提供的蔬菜物美价廉，很快成了多家
公司追逐的抢手货。土地的主人似乎忘记了自己的这块地。老王本着
朴素的农民思想，又继续开垦，短短五年内，老王共开垦出五十亩土
地。

如今，来美十多年的老王靠勤劳致富，不仅娶妻生子，还在五十
亩地上盖起了大房子。看着自己的几个小孩一天天长大，他萌生出
更“宏大”的计划：把周围荒芜的千亩地都开发出来，实现机械化，
再养上几百头牛，给子孙留下一笔丰厚的遗产。老王说干就干，雇了
几个“老墨”，购买了必要设备，开始大规模垦荒。这一举动终于
“惊动”了真的地主——继承祖业不学无术的花花公子马克先生。怒
火中烧的他听说占地的是一位中国来的农民，暴跳如雷，立刻找律师
发出措辞严厉的法律信件，要求老王立刻退出占用的土地，并开出上
百万美元的天价，要老王赔偿这十几年来的土地使用费。接到此信，
老王感到“五雷轰顶”。这巨大的数额，他如何赔得出？他怎么也想
不明白，为什么好好的土地荒在那里没人管，自己只是让地尽其用，
反而要赔钱？辛辛苦苦十几年的劳动难道就这样付诸东流？刚刚投入
垦荒的资金就这样打了水漂？

“老王不必着急。”张哲瑞律师说，老王朴素的劳动人民思想暗
合了美国法律中“时效占有” （Adverse Possession) 的原则。“时效占
有”简单地说，是指某人在没有取得土地主的同意下占用土地，超过
一定时间便会“反客为主”，因此有时也称为“反占有”。值得一提
的是，古代的罗马法也适用过该原则。满足“时效占有”要有一些条
件：例如，占有者必须因个人利益使用或耕作土地；对土地的占用应
是连续的、排他的（包括原所有者）等等。对老王而言最重要的因素
是占用时间。换句话讲，马克先生究竟在老王占地多少年后便失去了
索要的权利。美国各州对这一法律时效的规定各有不同。在德州，根
据“民事权利与赔偿法”，原土地所有者若没有在占用者占用土地十
年之内提出诉讼，便失去索要的权利。占用者则可以在没有任何所有
权证书的情况下，合法拥有土地。 

老王早期开垦的五十亩地因为超过十年而令马克先生丧失了索要
的权利。但是，老王近来正在开垦的上千亩地则因为马克先生发现“
及时”，还可以向法院提出诉讼讨回，并可要求获得一定的赔偿。因
此，老王虽损失了垦荒的一些投资，但至少保住了他十几年来的辛苦
所得。 

老王从法庭回家，倒了一杯二锅头，对孩子他娘说，没想到自己
老屌丝逆袭，在美国空手套了一头大白狼，老家的发小二嘎子要是知
道了，非得嫉妒得发疯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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